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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何金萍
電話：(08)7320415 #3615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hejinping92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5413930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657807_11254139300_1_4657807_112541393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

之「社會情緒學習（SEL）與專題式學習（PBL）融入自主

學習增能培力工作坊」實施計畫1份，同意核予所屬參與

人員公假與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8月16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20105703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計畫辦理工作坊係以線上工作坊之形式辦理，報名與活

動時間臚列如下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2年8月18日(星期五)下午5時。

(二)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XGc9YYp6sULkos4s5。

(三)活動時間：

１、前導課程—社會情緒學習（SEL），一堂課程為3小

時，以下八個時段擇一選修：112年8月22日（星期

二）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；112年8月23日

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；112年9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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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；112

年10月20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

時。

２、前導課程—專題式學習（PBL），一堂課程為3小時，

以下六個時段擇一選修：112年8月22日（星期二）上

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；112年8月23日（星期

二）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；112 年9月13日

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至4時；112年9月16日（星期六）

上午9時至12時。

(四)參與對象：

１、對SEL與PBL融入自主學習的規劃、認識與應用具備相

關基礎知識，且有意願參與培能課程以支持現場落實

學生自主學習之國中小現職教師。

２、112學年度受該署補助「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」之

學校。

(五)研習時數：完整參與社會情緒學習及專題式學習研習人

員，各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。

三、請參與活化計畫學校之授課教師踴躍參與，另請獲教育部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辦理112學年度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

計畫四「協助偏遠地區學校發展學生自主學習」之學校務

必派員參與。

四、如有相關疑義，請逕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創新

中心 郭先生電話(02)7749-3651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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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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